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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losure

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旗下部分基金2024年中期报告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董事保证基金季度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旗下披露2024年中期报告的基金如下：

序号 报告名称

1 《长城久恒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2024年中期报告》

2 《长城久泰沪深300指数证券投资基金2024年中期报告》

3 《长城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2024年中期报告》

4 《长城消费增值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2024年中期报告》

5 《长城安心回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2024年中期报告》

6 《长城久富核心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2024年中期报告 (LOF)》

7 《长城品牌优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2024年中期报告》

8 《长城稳健增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2024年中期报告》

9 《长城双动力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2024年中期报告》

10 《长城中小盘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2024年中期报告》

11 《长城积极增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2024年中期报告》

12 《长城优化升级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2024年中期报告》

13 《长城稳健成长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2024年中期报告》

14 《长城核心优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2024年中期报告》

15 《长城增强收益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2024年中期报告》

16 《长城医疗保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2024年中期报告》

17 《长城工资宝货币市场基金2024年中期报告》

18 《长城久鑫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2024年中期报告》

19 《长城稳固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2024年中期报告》

20 《长城新兴产业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2024年中期报告》

21 《长城环保主题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2024年中期报告》

22 《长城改革红利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2024年中期报告》

23 《长城久惠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2024年中期报告》

24 《长城久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2024年中期报告》

25 《长城行业轮动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2024年中期报告》

26 《长城新优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2024年中期报告》

27 《长城久润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2024年中期报告》

28 《长城久益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2024年中期报告》

29 《长城久源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2024年中期报告》

30 《长城久鼎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2024年中期报告》

31 《长城久稳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2024年中期报告》

32 《长城中国智造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2024年中期报告》

33 《长城悦享增利债券型基金证券投资基金2024年中期报告》

34 《长城创业板指数增强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2024年中期报告》

35 《长城久嘉创新成长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2024年中期报告》

36 《长城收益宝货币市场基金2024年中期报告》

37 《长城智能产业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2024年中期报告》

38 《长城久荣纯债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2024年中期报告》

39 《长城中证500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2024年中期报告》

40 《长城久悦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2024年中期报告》

41 《长城核心优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2024年中期报告》

42 《长城量化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2024年中期报告》

43 《长城港股通价值精选多策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2024年中期报告》

44 《长城研究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2024年中期报告》

45 《长城短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2024年中期报告》

46 《长城久瑞三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2024年中期报告》

47 《长城嘉裕六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2024年中期报告》

48 《长城嘉鑫两年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2024年中期报告》

49 《长城量化小盘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2024年中期报告》

50 《长城泰利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2024年中期报告》

51 《长城价值优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2024年中期报告》

52 《长城恒康稳健养老目标一年持有期混合型发起式基金中基金（FOF）2024年中期报告》

53 《长城创新驱动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2024年中期报告》

54 《长城中债1-3年政策性金融债指数证券投资基金2024年中期报告》

55 《长城健康生活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2024年中期报告》

56 《长城成长先锋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2024年中期报告》

57 《长城优选增强六个月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2024年中期报告》

58 《长城中债3-5年国开行债券指数证券投资基金2024年中期报告》

59 《长城均衡优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2024年中期报告》

60 《长城品质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2024年中期报告》

61 《长城优选回报六个月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2024年中期报告》

62 《长城稳利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2024年中期报告》

63 《长城价值成长六个月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2024年中期报告》

64 《长城优选添瑞六个月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2024年中期报告》

65 《长城优选稳进六个月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2024年中期报告》

66 《长城消费30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2024年中期报告》

67 《长城中债5-10年国开行债券指数证券投资基金2024年中期报告》

68 《长城医药科技六个月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2024年中期报告》

69 《长城悦享回报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2024年中期报告》

70 《长城竞争优势六个月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2024年中期报告》

71 《长城优选添利一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2024年中期报告》

72 《长城科创板两年定期开放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2024年中期报告》

73 《长城兴华优选一年定期开放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2024年中期报告》

74 《长城恒利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2024年中期报告》

75 《长城健康消费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2024年中期报告》

76 《长城大健康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2024年中期报告》

77 《长城信利一年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2024年中期报告》

78 《长城价值领航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2024年中期报告》

79 《长城新能源股票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2024年中期报告》

80 《长城优选招益一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2024年中期报告》

81 《长城价值甄选一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2024年中期报告》

82 《长城瑞利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2024年中期报告》

83 《长城产业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2024年中期报告》

84 《长城产业趋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2024年中期报告》

85 《长城远见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2024年中期报告》

86 《长城聚利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2024年中期报告》

87 《长城中证同业存单AAA指数7天持有期证券投资基金2024年中期报告》

88 《长城永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2024年中期报告》

89 《长城数字经济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2024年中期报告》

90 《长城鑫利30天滚动持有中短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2024年中期报告》

91 《长城产业臻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2024年中期报告》

92 《长城鼎利一年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2024年中期报告》

93 《长城全球新能源汽车股票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QDII-LOF）2024年中期报告》

94 《长城创新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2024年中期报告》

95 《长城锦利三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2024年中期报告》

96 《长城裕利纯债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2024年中期报告》

97 《长城景气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2024年中期报告》

98 《长城集利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2024年中期报告》

99 《长城国企优选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2024年中期报告》

100 《长城精选进取3个月持有期混合型发起式基金中基金（FOF）2024年中期报告》

101 《长城均衡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2024年中期报告》

102 《长城智盈添益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2024年中期报告》

103 《长城半导体产业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2024年中期报告》

104 《长城0-5年政策性金融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2024年中期报告》

上述基金2024年中期报告全文于2024年8月31日在本公司网站[http://www.ccfund.com.cn]和中国

证监会基金电子披露网站（http://eid.csrc.gov.cn/fund）披露，供投资者查阅。 如有疑问可拨打本公司客

服电话（400-8868-666）咨询。

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

证最低收益。 请充分了解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审慎做出投资决定。

特此公告。

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4年8月31日

证券代码：688176� � � � � � � �证券简称：亚虹医药 公告编号：2024-052

江苏亚虹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江苏亚虹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4年8月30日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九次

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同意公司对部分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调整。公司保荐机构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 ）对本事项出具了明

确同意的核查意见。 上述事项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关于同意江苏亚虹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

复》（证监许可〔2021〕3797号）同意注册，公司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11,000万股，每股面值人民

币1元，每股发行价为人民币22.98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252,780.00万元，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238,059.22万元。 以上募集资金到位情况已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并出具了《验资报

告》（信会师报字[2021]第ZA15998号）。

根据《江苏亚虹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公司对募集资金实行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存储管理，在银行设立募集资金使用专户，并与开户银行、保荐机构签订了监管协议，对募集资金的使用实

施严格审批，以保证专款专用。 2021年12月，公司及保荐机构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泰州分行、招商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泰州分行、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截至

2024年6月30日，公司相关全资子公司已分别与公司、保荐机构及专户存储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签订了《募

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以下与《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合称“《监管协议》” ）。 上述

《监管协议》与《上海证券交易所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

二、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

截至2024年6月30日，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总投资 拟投入募集资金 累计已投入募集资金金额

1

药品、 医疗器械及配套用乳膏生产项

目

53,387.00 53,387.00 1,896.89

2 新药研发项目 120,583.01 120,583.01 30,962.50

3 营销网络建设项目 13,016.45 13,016.45 6,485.31

4 补充流动资金 20,000.00 20,000.00 20,435.19

5 超募资金 不适用 31,072.76 20,940.19

合计 206,986.46 238,059.22 80,720.07

注：补充流动资金累计投入20,435.19万元，较拟投入募集资金总额20,000.00万元超出435.19万元，系

使用该项目募集资金现金管理产生的利息收入所致。

三、本次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和原因

（一）“新药研发项目” 基本情况及变更部分子项目的原因

1、新药研发项目基本情况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产品/子项目名

称

投资内容 拟投资金额

新药研发项

目

APL-1202

化疗灌注复发的中高危NMIBC（与化疗灌注联合使用，二线治疗）、未经治疗的

中危NMIBC（单药，一线治疗）及MIBC术前新辅助治疗（与替雷利珠单抗联合

使用）的临床试验和境内外上市申请相关费用

44,649.51

APL-1702 Ⅲ期临床试验和境内外上市申请相关费用 44,115.50

APL-1501 Ⅰ期、Ⅱ期、Ⅲ期临床试验和境内外上市申请相关费用 20,774.50

APL-1401 临床前研究、Ⅰ期、Ⅱ期、Ⅲ期临床试验和境内外上市申请相关费用 11,043.50

合计 120,583.01

2、变更部分子项目的情况和原因

根据公司的药品研发进展和募集资金使用进度，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公司拟根据产品研发规划、

资金安排对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新药研发项目” 部分子项目进行调整：

（1）调整APL-1202投资内容、拟投资金额

2024年2月5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江苏亚虹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关于APL-1202与化疗灌注联合使用治疗化疗灌注复发的中高危非肌层浸润性膀胱癌的关键性临床试

验进展的公告》， 决定终止APL-1202与化疗灌注联合使用在化疗灌注复发的中高危非肌层浸润性膀胱癌

（NMIBC）适应症的进一步开发。

根据公司整体研发规划， 为进一步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 公司拟将该项目的投资内容调整为：

APL-1202用于未经治疗的中危NMIBC（单药，一线治疗）的临床试验和境内外上市申请相关费用，以及

截至2024年6月30日，APL-1202用于化疗灌注复发的中高危NMIBC（与化疗灌注联合使用，二线治疗）和

APL-1202用于MIBC术前新辅助治疗（与替雷利珠单抗联合使用）的临床试验已使用资金和尚未支付的

相关费用。 项目拟投资金额相应调减6,888.70万元。

（2）调整APL-1702投资内容

APL-1702用于治疗宫颈高级别鳞状上皮内病变 （High-Grade� Squamous� Intraepithelial�

Lesion,� HSIL）的前瞻、随机、双盲、安慰剂对照的国际多中心Ⅲ期临床试验已于2023年9月达到终点，上

市申请已于2024年5月获得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受理。

根据项目实施过程中的实际需要，公司拟将该项目的投资内容调整为：Ⅲ期临床试验，里程碑和境内外

上市申请等相关费用。 该项目拟投资金额不变，在实施过程中，若存在募集资金不足部分，公司后续将使用

自有资金补足。

（3）调整APL-1501投资内容、拟投资金额

根据公司整体研发规划，为进一步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公司拟将该项目的投资内容调整为：截至

2024年6月30日，APL-1501临床试验已使用资金和尚未支付的相关费用。 项目拟投资金额相应调减15,

813.40万元。

前述调整对比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名称

产品/子项

目名称

调整前 调整后

增减金额

投资内容 拟投资金额 投资内容 拟投资金额

新药

研发

项目

APL-1202

化疗灌注复发的中高危NMIBC

（与化疗灌注联合使用，二线治

疗）、 未经治疗的中危NMIBC

（单药，一线治疗）及MIBC术前

新辅助治疗（与替雷利珠单抗联

合使用）的临床试验和境内外上

市申请相关费用

44,649.51

APL-1202用于未经治 疗 的 中 危

NMIBC（单药，一线治疗）的临床试

验和境内外上市申请相关费用，以及

截至2024年6月30日，APL-1202用

于化疗灌注复发的中高危NMIBC

（与化疗灌注联合使用， 二线治疗）

和APL-1202用于MIBC术前新辅助

治疗（与替雷利珠单抗联合使用）的

临床试验已使用资金和尚未支付的

相关费用

37,760.81 -6,888.70

APL-1702

Ⅲ期临床试验和境内外上市申

请相关费用

44,115.50

Ⅲ期临床试验，里程碑和境内外上市

申请等相关费用

44,115.50 0.00

APL-1501

Ⅰ期、Ⅱ期、Ⅲ期临床试验和境

内外上市申请相关费用

20,774.50

截至2024年6月30日，APL-1501临

床试验已使用资金和尚未支付的相

关费用

4,961.10 -15,813.40

对于前述APL-1202和APL-1501项目调减的合计22,702.10万元募集资金，将继续按照募集资金相关

法规和规定及《江苏亚虹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要求存储管理，视情况而定进行合

理的现金管理，在确定新的用途之前，不会用于其他用途支出，公司将尽快根据公司业务及战略发展需要确

定该部分资金的具体用途。

（二）“药品、医疗器械及配套用乳膏生产项目” 和“营销网络建设项目” 基本情况及变更的原因

截至2024年6月30日，“药品、医疗器械及配套用乳膏生产项目” 和“营销网络建设项目” 募集资金使

用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项目总投资 拟投入募集资金 累计已投入募集资金金额

药品、医疗器械及配套用乳膏生产项目 53,387.00 53,387.00 1,896.89

营销网络建设项目 13,016.45 13,016.45 6,485.31

1、“药品、医疗器械及配套用乳膏生产项目”

（1）“药品、医疗器械及配套用乳膏生产项目” 的基本情况

“药品、医疗器械及配套用乳膏生产项目” 预计投资总额为53,387.00万元，用于在江苏省泰州医药高

新技术产业园区建成APL-1202和APL-1702产品的生产基地，建立自动化生产车间及配套设施、购置先进

生产和检测设备并组建相应生产团队。

公司分别于2022年6月16日、2023年4月18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上披露了

《江苏亚虹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拟增加实施地点并调整内部投资结构、增加实施

主体及向全资子公司增资或提供借款以用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17）和

《江苏亚虹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11）。结合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规划及业务实际运营需要，公司已通过招拍挂程序购入1.00万平方米土地使用权以

扩大“药品、医疗器械及配套用乳膏生产项目” 的实施地点，并将该项目达到预计可使用状态时间延长至

2026年12月。

（2）“药品、医疗器械及配套用乳膏生产项目” 变更的原因

“药品、医疗器械及配套用乳膏生产项目” 主要根据公司产品APL-1202与APL-1702的临床、上市申

请等进度来投入募集资金。

APL-1702用于治疗宫颈高级别鳞状上皮内病变 （High-Grade� Squamous� Intraepithelial�

Lesion,� HSIL）的前瞻、随机、双盲、安慰剂对照的国际多中心Ⅲ期临床试验已于2023年9月达到终点，上

市申请已于2024年5月获得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受理； 公司已决定终止APL-1202与化疗灌注联合使用在

化疗灌注复发的中高危非肌层浸润性膀胱癌（NMIBC）适应症的进一步开发。

根据公司整体战略规划和提高资金使用效率的需要，考虑到宏观环境、经济、政策变化等因素影响，公

司决定不再用募集资金继续投资“药品、医疗器械及配套用乳膏生产项目” ，并尽快与当地政府沟通此前购

入土地的处置方案，以更好地保护公司及投资者的利益，同时拟将本项目中24,597.26万元募集资金用于增

加“营销网络建设项目” 投资。 对于本项目其余募集资金26,892.85万元，将继续按照募集资金相关法规和

规定及《江苏亚虹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要求存储管理，视情况而定进行合理的现

金管理，在未确定新的用途前，不会用于其他用途支出，公司将尽快根据公司业务及战略发展需要确定该部

分资金的具体用途。

2、“营销网络建设项目”

（1）“营销网络建设项目” 基本情况、调整原因和调整情况

“营销网络建设项目” 拟投入1.30亿元，针对公司未来销售的主要产品建立覆盖全国重点城市的营销

体系。 公司将通过本项目的实施，在上海设立营销中心总部，在杭州、广州、深圳等国内城市区域建设办事

处。 各办事处通过租赁方式解决办公场地，同时对办公场地进行室内装修，并购置办公设备和软件，对销售

人员进行专业化培训并开展市场推广。

公司已组建了一支功能完备的营销团队，公司为了节约营运成本采用固定办公和灵活办公相结合的方

式，降低了在各地租赁办公场地、对办公场地进行室内装修等的资金需求，且公司设备统采并已使用自有资

金进行支付，因此对应调减子项目场地费用1,244.20万元、调减设备购置费216.00万元；结合当前公司“营

销网络建设项目” 实施过程中的实际资金需求，将子项目人员费用增加19,342.46万元，市场推广费增加6,

715.00万元，具体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项目 原计划投资金额 现拟投资金额 增减金额

营销网络建设项

目

场地费用 1,549.20 305.00 减少1,244.20

设备购置费 216.00 - 减少216.00

市场推广费 7,817.00 14,532.00 增加6,715.00

人员费用 3,346.00 22,688.46 增加19,342.46

预备费 88.25 88.25 不变

项目总投资 13,016.45 37,613.71 增加24,597.26

考虑到“营销网络建设项目” 基于未来规划增加了投资额，公司拟将调整后的“营销网络建设项目” 实

施期限由2024年12月延长至2026年12月。

（2）“营销网络建设项目” 变更的可行性分析

公司的战略目标是以患者为中心，专注于泌尿及妇女健康领域，提供涵盖筛查、检测、诊断、治疗、随访

等诊疗一体化解决方案，旨在专注领域打造一支具备核心竞争优势的专科化营销团队，并拥有自主商业化

能力。公司已搭建了一支功能完备的营销团队，展现出高效的执行力。肿瘤事业部设置9个专业职能，管理团

队均具有多元化的工作背景及丰富管理经验，核心岗位成员均具有一线跨国药企工作经验，部分兼具知名

本土企业管理经验。

公司以自营和招商两种销售模式并存，积极引用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双打模式，快速实现目标城市覆盖

和目标客户精准触达。 自营销售团队和招商团队充分发挥产品协同优势，高效执行专业化和差异化的精准

营销策略，采取院内院外一体化的渠道布局和多层次的准入路径，多家重点高潜医院成功实现准入突破。团

队推行积极灵活的创新支付手段，使得愈来愈多的患者受益于公司创新的诊疗方案，公司在上半年实现销

售收入和市场渗透率的快速提升，在激烈的市场竞争环境中表现亮眼，呈现了突出的商业化能力。

公司产品APL-1706和APL-1702上市申请获得受理，通过加强营销网络建设项目，有助于公司进一步

加强营销能力建设，提高营销效能。 随着迪派特、欧优比?销售爬坡，2024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8,

049.34万元，公司营销团队成立初期就体现了高度专业性和高度敏捷性的优势，并以“更快” 、“更全” 、“更

强” 为目标，保障“营销网络建设项目” 的顺利实施。

四、对公司日常经营的影响

秉承审慎使用募集资金的原则，公司本次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不会对公司日常生产经营产生

重大不利影响，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 公司将尽快根据公司业务及战略发

展需要确定该部分资金的具体用途，确保合理、充分利用募集资金，维护股东利益。

五、本次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审议程序

公司于2024年8月30日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同意对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新药研发项目” 的部分子项目、“药品、医

疗器械及配套用乳膏生产项目” 和“营销网络建设项目” 进行变更。 公司保荐机构对本事项出具了明确同

意的核查意见。 上述事项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六、专项意见说明

（一）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认为，本次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调整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一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

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2022年修订）》《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

运作》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江苏亚虹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程序合法有效。

本次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调整，是公司根据实际情况做出的审慎决定，不存在损害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

利益的情形。 综上，公司监事会同意《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

（二）保荐机构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公司本次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审议通

过，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事项符合《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

一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

一规范运作》《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科创板上市公司持续监管办法（试行）》等法律、

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要求。 保荐机构同意公司本次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事项。

七、上网公告附件

（一）《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江苏亚虹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核

查意见》

特此公告。

江苏亚虹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8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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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亚虹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增加公司经营范围

并修订《公司章程》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江苏亚虹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4年8月30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增加公司经营范围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公司经营范围变更情况

根据公司经营发展需要和实际情况，结合公司战略发展规划，拟增加公司经营范围。

变更前的经营范围：医药产品的技术研发、咨询服务；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

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

活动）许可项目：药品生产；药品委托生产；药品批发；药品进出口；药品零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

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一般项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

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市场营销策划（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

活动）

变更后的经营范围：医药产品的技术研发、咨询服务；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

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

活动）许可项目：药品生产；药品委托生产；药品批发；药品进出口；药品零售；第三类医疗器械经营；第二类

医疗器械生产；第三类医疗器械生产（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

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一般项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市场营

销策划；第一类医疗器械销售；第一类医疗器械生产；第二类医疗器械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

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二、修订《公司章程》的相关情况

鉴于公司拟变更公司经营范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及公司实际经营

需要，公司拟对《江苏亚虹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进行修改，具体修改内

容如下：

原条款序号及内容 修订后的条款序号及内容

第十三条 经依法登记，公司的经营范围是：医药产品的技术研发、

咨询服务；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公

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药品生产；药品

委托生产；药品批发；药品进出口；药品零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

果为准）一般项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

转让、技术推广；市场营销策划（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

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第十三条 经依法登记，公司的经营范围是：

医药产品的技术研发、咨询服务；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

进出口业务 （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许可

项目：药品生产；药品委托生产；药品批发；药品进出口；药品零售；第

三类医疗器械经营；第二类医疗器械生产；第三类医疗器械生产（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

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一般项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

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市场营销策划；第一类医疗器械销售；

第一类医疗器械生产；第二类医疗器械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除上述条款修订外，《公司章程》其他条款内容保持不变。 本次公司经营范围变更及《公司章程》相关

内容的修订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事项还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方可实施，公司董事会同时提请

股东大会授权公司管理层办理相关工商变更登记和章程备案等相关手续，并授权董事会及其授权办理人员

按照工商登记机关或其他政府有关部门提出的审批意见或要求，对本次变更登记事项进行必要的修改。 上

述变更最终以工商登记机关核准的内容为准。 修订后的《公司章程》全文将于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予以披露。

特此公告。

江苏亚虹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8月31日

证券代码：688176� � � � � � � �证券简称：亚虹医药 公告编号：2024-051

江苏亚虹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江苏亚虹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通知于2024年8月28

日以邮件等方式送达全体监事，会议于2024年8月30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参会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由监

事会主席钟毅先生召集并主持，应到监事3人，实到监事3人，出席监事占应出席人数的100%；本次会议的召

集和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江苏亚虹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的相关规定，会议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

经审议，监事会认为：本次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调整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一一上市公司募

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 （2022年修订）》《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

一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程序合法有效。 本次部分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调整，是公司根据实际情况做出的审慎决定，不存在损害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综上，公

司监事会同意《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此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刊登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江苏亚虹医药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52）。

特此公告。

江苏亚虹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24年8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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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汽福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锁定期届满

的提示性公告

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持有股票数量：38,052,047股

● 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锁定期届满时间：2024年9月1日

北汽福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 ） 分别于2020年8月12日、2020年9月25日董事会及

2020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北汽福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及其

摘要的议案》等相关议案；于2021年7月30日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北汽福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第二期

员工持股计划〉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中国证

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披露的相关公告（公告编号：临2020-093、2020-115、2021-065等）。

鉴于公司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以下简称“本员工持股计划” ）所持有的公司股票锁定期将于2024年

9月1日届满，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上市公司实施员工持股计划试点的指导意见》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北汽福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及《北汽

福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 本员工持股计划基本情况及锁定期安排

2021年9月2日， 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的38,052,047股公司标的股票已通过非交易过户至公司第二

期员工持股计划专用证券账户，根据《北汽福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的相关规定，第二

期员工持股计划所获标的股票的锁定期为36个月，自公司公告最后一笔标的股票过户至第二期员工持股计

划名下之日起计算，即锁定期为2021年9月2日至2024年9月1日。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www.sse.com.cn）及《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披露的《关于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

实施进展暨完成股票非交易过户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21-079）。

二、 本员工持股计划锁定期届满后的后续安排及交易限制

本员工持股计划锁定期届满后，本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委员会将根据《北汽福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第二

期员工持股计划》及《北汽福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市场情况择机处

置本员工持股计划所持有的公司股票。

本员工持股计划将严格遵守市场交易规则，遵守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信息敏感期不得买

卖股票的规定，在下列期间不得买卖公司股票：

1、公司年度报告、半年度报告公告前十五日内；

2、公司季度报告、业绩预告、业绩快报公告前五日内；

3、 自可能对本公司证券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重大事件发生之日起或者在决策过程

中，至依法披露之日止；

4、中国证监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期间。

三、 本员工持股计划的存续期

本员工持股计划存续期不超过48个月，自公司公告最后一笔标的股票过户至公司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

名下之日起计算，即存续期为2021年9月2日至2025年9月1日。 存续期满后，公司本员工持股计划即终止。

四、 本员工持股计划的终止

1、本员工持股计划存续期满后自行终止；

2、本员工持股计划的锁定期满后，当本员工持股计划所持有的资产全部分配完毕后， 本员工持股计划

可提前终止；

3、本员工持股计划的存续期届满前1个月，由管理委员会提请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本员工持股计划的存

续期可以提前终止或延长；

4、如因公司股票停牌或者窗口期较短等情况，导致本员工持股计划所持有的公司股票无法在存续期上

限届满前全部变现的，由管理委员会提请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本员工持股计划的存续期限可以延长。

公司将持续关注公司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的实施进展情况，并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

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北汽福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四年八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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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汽福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注销回购股份减少注册资本

暨通知债权人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通知债权人的原由

北汽福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 ） 分别于2024年8月14日、2024年8月30日董事会及

202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第三期回购股份用途用于注销事项，将第三期回购股份

用途由“全部用于员工持股计划（三年内未实施部分注销）” 变更为“全部用于注销并相应减少注册资

本” ，即注销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回购的全部股份86,363,108股。本次注销完成后，公司总股本将由8,003,

763,475股变更为7,917,400,367股，注册资本将由8,003,763,475元变更为7,917,400,367元。 具体内容

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披露的

相关公告（公告编号：临2024-055、2024-057、临2024-066号）。

二、需债权人知晓的相关信息

由于公司本次注销将导致注册资本减少，根据《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7号一一回购股份》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债权人自接到公司通知起30日内、未接到通知者自本公

告披露之日起45日内，均有权凭有效债权文件及相关凭证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担保。 债权人如

逾期未向公司申报债权，不会因此影响其债权的有效性，相关债务（义务）将由公司根据原债权文件的约定

继续履行，上述注销将按照法定程序继续实施。

（一）债权申报所需材料：公司债权人可持证明债权债务关系存在的合同、协议及其他有效凭证的原件

及复印件到公司申报债权。

1、债权人为法人的，需同时携带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原件及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文件；委托他人

申报的，除上述文件外，还需携带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

2、债权人为自然人的，需同时携带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委托他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外，还

需携带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

（二）债权申报具体方式：

债权人可采取现场、邮寄、电子邮件等方式进行申报，采取邮寄或电子邮件方式进行债权申报的债权人

需致电公司进行确认。

1、债权申报登记地点：北京市昌平区沙河镇沙阳路福田总部大厦

2、申报时间：2024年8月31日至2024年10月14日（工作日9:00--11:30；13:00--17:00）

3、联系人：董事会办公室

4、联系电话：010-80716459

5、邮箱：600166@foton.com.cn

6、其他：以邮寄方式申报的，申报日以寄出邮戳日或快递中心发出日为准；以电子邮件方式申报的，申

报日以公司收到邮件日为准，请在邮件标题注明“申报债权” 字样。

特此公告。

北汽福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二四年八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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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汽福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4年8月30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福田汽车106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198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4,093,932,645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51.7080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方式进行表决，董事长常瑞主持本次股东大会。 本次会

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11人，出席9人，其中现场参会董事为：常瑞、武锡斌、李亚、刘亭立、黎韦清，视频参会董

事为：叶盛基、王学权、顾鑫、张泉，迟晓燕、宋术山因重要公务未能出席本次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9人，出席9人，其中现场参会监事为：蔡恩禹、杨巩社、颜敏，视频参会监事为：焦枫、谢

国忠、陈宫博、孙亮、纪建奕、叶芊。

3、董事会秘书陈维娟视频出席了本次会议，监事会秘书王桂青现场出席了本次会议，董事候选人吴骥

现场出席了本次会议。

4、部分经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调整第九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073,907,112 99.5108 16,892,429 0.4126 3,133,104 0.0766

决议如下：选举吴骥同志为北汽福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董事。

迟晓燕同志不再担任北汽福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2、议案名称：关于变更回购股份用途为注销暨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077,059,337 99.5878 13,720,404 0.3351 3,152,904 0.0771

3、议案名称：关于续聘致同会计师事务所担任公司2024年度财务及内控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070,996,437 99.4397 18,167,404 0.4437 4,768,804 0.1166

4、议案名称：关于拟对参股公司债权展期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068,283,412 99.3734 22,097,229 0.5397 3,552,004 0.0869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调整第九届董事会董事

的议案

543,013,

050

96.4433

16,892,

429

3.0002 3,133,104 0.5565

2

关于变更回购股份用途为注

销暨修改《公司章程》的议

案

546,165,

275

97.0031

13,720,

404

2.4368 3,152,904 0.5601

3

关于续聘致同会计师事务所

担任公司2024年度财务及

内控审计机构的议案

540,102,

375

95.9263

18,167,

404

3.2266 4,768,804 0.8471

4

关于拟对参股公司债权展期

的议案

537,389,

350

95.4444

22,097,

229

3.9246 3,552,004 0.631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议案2为特别决议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以上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

律师：张宇侬 徐浩诚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符合

《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北汽福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8月30日

● 上网公告文件

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股东大会决议

证券代码：601668� � � � � � � � � �股票简称：中国建筑 编号：临2024-059

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4年8月30日召开2024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产

生了第四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成员，与公司第三届职工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选举产生的两名职工代表监

事共同组成公司第四届监事会。为保证公司监事会顺利运行，经全体监事同意后，现场通知各监事召开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 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以下简称“会议” ）于2024年8月30日召开，全

体监事推举张翌监事主持会议，监事李剑波、田世芳、苏晶、翟筛红出席会议。

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及《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

司监事会议事规则》等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公司5名监事均参与了投票表决，并一致形成决议如下：

一、审议通过《关于选举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全体监事审议并一致通过《关于选举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选举张翌监

事为公司第四届监事会主席。 任期自本次监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四届监事会届满之日止。

张翌先生简历详见公司于2024年8月16日发布的《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三十一次会

议决议公告》。

表决结果：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二四年八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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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4年8月30日召开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产

生了第四届董事会成员。为保证公司董事会顺利运行，经全体董事同意后，现场通知各董事召开公司第四届

董事会第一次会议。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以下简称会议）于2024年8月30日在北京中建财富国

际中心3908会议室召开。董事郑学选先生、文兵先生、单广袖女士、马王军先生、孙承铭先生、刘汝臣先生、梁

维特先生出席会议。 全体董事推举郑学选董事主持会议，公司部分监事、董事会秘书等高管列席会议。

本次会议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及《中国建筑股份有限

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等规定，会议的召开合法有效。 公司7名董事均参与了投票表决，并通过决议如下：

一、审议通过《关于选举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全体董事审议并一致通过《关于选举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同意选举

郑学选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四届董事会届满止。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关于选举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战略与投资委员会成员的议案》

全体董事审议并一致通过《关于选举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战略与投资委员会成员的

议案》。 同意第四届董事会战略与投资委员会主任委员为郑学选先生，委员为文兵先生、单广袖女士、马王

军先生、孙承铭先生、刘汝臣先生、梁维特先生。

第四届董事会战略与投资委员会委员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四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三、审议通过《关于选举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成员的议案》

全体董事审议并一致通过《关于选举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成员的议案》。

同意第四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主任委员为郑学选先生，委员为文兵先生、单广袖女士、马王军先生、孙承铭

先生、刘汝臣先生、梁维特先生。

第四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委员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四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四、审议通过《关于选举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成员的议案》

全体董事审议并一致通过《关于选举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成员的

议案》。 同意第四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主任委员为马王军先生，委员为孙承铭先生、刘汝臣先生、梁

维特先生。

第四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四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五、审议通过《关于选举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审计与风险委员会成员的议案》

全体董事审议并一致通过《关于选举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审计与风险委员会成员的

议案》。 同意第四届董事会审计与风险委员会主任委员为马王军先生，委员为孙承铭先生、刘汝臣先生、梁

维特先生。

第四届董事会审计与风险委员会委员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四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六、审议通过《关于选举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监督委员会成员的议案》

全体董事审议并一致通过《关于选举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监督委员会成员的议案》。

同意第四届董事会监督委员会主任委员为马王军先生，委员为孙承铭先生、刘汝臣先生、梁维特先生。

第四届董事会监督委员会委员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四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八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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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4年8月30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朝阳区安定路5号院3号楼中建财富国际中心裙楼二层多功能会议厅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806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25,706,872,735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61.7800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郑学选先生主持，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本

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及表决方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中国建

筑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5人，独立董事贾谌、李平先生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

2、公司在任监事5人，出席3人，监事吕小刚、曲宏光先生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

3、公司董事会秘书薛克庆先生出席。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1、关于选举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1.01

选举郑学选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董事

25,430,277,509 98.9240 是

1.02

选举文兵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

事

25,692,381,099 99.9436 是

1.03

选举单广袖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董事

25,509,983,744 99.2340 是

2、关于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比例

（%）

是否当选

2.01

选举马王军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独立董事

25,677,832,882 99.8870 是

2.02

选举孙承铭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独立董事

25,562,089,842 99.4367 是

2.03

选举刘汝臣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独立董事

25,753,177,542 100.1801 是

2.04

选举梁维特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独立董事

25,753,237,559 100.1803 是

3、关于选举监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比例

（%）

是否当选

3.01

选举张翌为公司第四届监事会股东

代表监事

25,702,731,128 99.9838 是

3.02

选举李剑波为公司第四届监事会股

东代表监事

25,546,941,543 99.3778 是

3.03

选举田世芳为公司第四届监事会股

东代表监事

25,546,989,974 99.3780 是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01

选举郑学选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

事

1,698,735,572 85.9975

1.02 选举文兵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 1,960,839,162 99.2663

1.03

选举单广袖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

事

1,778,441,807 90.0326

2.01

选举马王军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

立董事

1,946,290,945 98.5298

2.02

选举孙承铭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

立董事

1,830,547,905 92.6704

2.03

选举刘汝臣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

立董事

2,021,635,605 102.3441

2.04

选举梁维特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

立董事

2,021,695,622 102.3471

3.01

选举张翌为公司第四届监事会股东

代表监事

1,971,189,191 99.7903

3.02

选举李剑波为公司第四届监事会股

东代表监事

1,815,399,606 91.9035

3.03

选举田世芳为公司第四届监事会股

东代表监事

1,815,448,037 91.906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以上议案均为普通决议案，已获得出席会议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

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

律师：周宁、李成杨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股

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

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 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关于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8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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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职工代表监事的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4年8月30日召开第三届职工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

会议选举苏晶先生、翟筛红先生为公司第四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任期三年，自公司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第

四届股东代表监事之日算起。 苏晶先生、翟筛红先生将与经公司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的三

名股东代表监事共同组成公司第四届监事会。

苏晶先生、翟筛红先生简历如下：

苏晶先生，男，1973年10月出生，硕士学历，工程师、注册城市规划师。 历任北京市规划委员会详细规划

处副处长、北京市政府办公厅副局级秘书、商务部对外贸易司商务参赞（副司级）、商务部外国投资管理司

副司长、驻美国使馆经济商务参赞（副司级）、商务部外国投资管理司副司长、中央纪委副秘书长、一级高级

监察官、中办正局级机要秘书等。 2024年5月起任中国建筑集团有限公司党建工作部主任，中国建筑股份有

限公司企业文化部主任。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苏晶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以及其他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不存在其他关联关系，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监管部门的

处罚，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等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监事的情形。

翟筛红先生，男，1969年7月出生，大专学历，高级技师。 历任中建五局装饰公司西北分公司项目部生产

经理、中建五局装饰公司直管项目部总工程师、中建五局装饰公司辽宁分公司项目部生产经理、中建五局装

饰公司西北分公司项目部总工程师等。 2017年12月起，任中建五局装饰公司劳模创新工作室主任。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翟筛红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其他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以及其他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不存在其他关联关系，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监管部门

的处罚，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等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监事的情形。

特此公告。

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二四年八月三十日


